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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调整前回购股份价格上限：不超过人民币6.10元/股（含）。
	2．调整后回购股份价格上限：不超过人民币5.98元/股（含）。
	3．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调整生效日期：2024年7月19日（权益分派除权除息日）。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因公司回购股份不参与分红，公司本次实际现金分红总金额=（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2024年7月18日的总股本-公司已回购股份）÷10×分配比例，即（2,573,260,436股-13,499,967股）÷10×1.20元/股=307,171,256.28元。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根据股票市值不变原则，实施权益分派前后公司总股本保持不变，现金分红总额分摊到每一股的比例将减小。因此，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价格计算时，按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红利=实际现金分红总额÷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307,1...
	根据回购公司股份方案，自董事会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至回购实施完成前，若公司在回购期内发生派发红利、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根据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相应调整回购股份价格区间。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公司将对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进行相应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6.10元/股（含）调整至5.98元/股（含），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调整后的回购价格上限=调整前的回购价格上限-按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红利，即：调整后的回购价格上限=6.10元/股-0.1193704元/股≈5.98元/股（保留两位小数，四舍五入）。
	调整后的回购价格上限自2024年7月19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
	四、其他事项说明
	除上述调整外，公司回购股份的其他事项均无变化。公司在回购期间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